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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GB/T17680的第8部分。GB/T1768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1部分:应急计划区的划分;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2部分:场外应急组织与职能;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3部分:场外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4部分:场外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5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6部分:场内应急组织与职能;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7部分:场内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8部分: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9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10部分: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野外辐射监测、取样与分析

准则;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放射评价;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12部分:核应急演习的策划、准备、实施与评估。
本文件代替GB/T17680.8—2003《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场内应急计划与执行程序》,与

GB/T17680.8—200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应急”“场区”“场外”“场内”“应急防护行动”“干预水平”“通用干预水平”“通用行动水

平”“操作干预水平”术语(见2003年版的2.1、2.3~2.5、2.11~2.15),增加了“多堆场址”“严重

事故”等术语(见3.7、3.8),更改了“应急计划”“应急设施”“应急状态分级”“应急行动水平”的
定义(见3.1~3.3、3.6,2003年版的2.2、2.6、2.7、2.9);

b) 将“每2~3年进行一次评议”更改为“营运单位应至少每5年对场内核应急预案进行一次修

订”(见4.4,2003年版的3.4);

c) 删除了多堆厂址的核电厂场内应急计划(见2003年版的3.5),增加了核电厂多机组应急行动

方案相关要求(见4.5);

d) 删除了场外应急防护行动建议中的“道路交通条件”(见2003年版的4.4.9);

e) 更改了控制室、备用或辅助控制室(点)、技术支持中心或支持点、应急指挥(或管理)中心、运行

支持中心或支持点、监测与评价设施以及通信系统等的表述,将其更改为主控制室、辅助控制

室、应急控制中心、技术支持中心、运行支持中心、应急通信系统、应急指挥网络设施、评价系统

与设备、辐射监测设施与设备、辐射防护设施与设备、急救和医疗设施、应急撤离路线和集合

点、其他应急设备与物资(见A.6,2003年版的3.7.7);

f) 更改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组织、核安全监督部门、核行业主管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的表述,将
其更改为“国家核应急组织、地方核应急组织、核安全监管部门、核电主管部门、所属集团公司

(院)”(见A.7.3、C.5,2003年版的3.7.8)。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8)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中核国电漳州能源有限公司、中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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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国电投核能有限公司、三门核电有限公司、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核工业总医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中核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核浙能能源

有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国家核应急响应

技术支持中心、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东华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董芳芳、刘富贵、于浩洋、赵苏宇、潘建均、张鑫、靳立强、刘立坡、吴晓飞、杨亚鹏、

刘强、王贵良、沈根华、邱志靓、吴放、于海洋、刘玉龙、王炫、蔡超、宋卫杰、祁昆、贺冬强、梁青青、吴耀、
伍浩、杨云斐、古晓娜、王高鹏、王宁、罗勇、丰毅、李冰、邓安嫦、栾雪菲、方晟、徐建华、梁益、王中良、
许礼伦。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3年首次发布为GB/T17680.8—200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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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17680《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拟由十二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应急计划区的划分。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划分原则和推荐的应急计

划区大小。
———第2部分:场外应急组织与职能。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应对核事故

的场外应急响应与准备职能、应急组织和职责。
———第3部分:场外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场外应急设施的总体要求、功能定

位、特性要求、系统和设备配置。
———第4部分:场外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场外核

应急预案及其执行程序的编制格式与内容。
———第5部分:场外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场外应急响应能力保持工作,提出

应急响应能力保持的要求,提升核电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核事故中的应急处置能

力,保障核安全。
———第6部分:场内应急组织与职能。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响应职能、应急组织和

职责。
———第7部分:场内应急设施功能与特性。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场内应急设施的功能与特性要求。
———第8部分: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场内核应急预案和执行程序的

编制格式与内容。
———第9部分:场内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场内应急响应能力保持工作,提出

应急响应能力保持的要求,提升核电厂在核事故中的应急处置能力,保障核安全。
———第10部分:核电厂营运单位应急野外辐射监测、取样与分析。目的在于给出核电厂应急监测

的相关要求。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放射评价。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放射性物质

向环境释放的事故时所采用的辐射剂量评价准则。
———第12部分:核应急演习的策划、准备、实施与评估。目的在于规范核电厂核应急演习的策划、

准备、实施与评估流程,确保演习科学有序开展,从而提升核电厂在核事故中的应急处置能

力,保障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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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8部分: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核电厂场内核事故应急预案及执行程序编制的基本要求以及格式与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固定式大型核电厂场内核事故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的编制。其他核设施参考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应急预案 emergencyplan
描述了应急响应的工作目标、政策和应对理念以及进行系统的、相互协调和有效响应的组织和职

责,并经过审批的文件。

  注:需通过特定的应急执行程序来实施。

3.2
应急计划区 emergencyplanningzone;EPZ
为在核电厂发生事故时能及时有效地采取保护公众的防护行动,事先在核电厂周围建立的、制定了

核应急预案并做好应急准备的区域。

  注:我国目前将应急计划区分为两类:针对烟羽照射途径的烟羽应急计划区和针对食入照射途径的食入应急计

划区。

3.3
应急设施 emergencyfacility
依据积极兼容原则,按照有关法规要求设置的应急响应场所及其系统和设备。

3.4
应急状态分级 emergencyclassification;EC
对核电厂偏离正常运行工况的事件或事故,根据其潜在或实际的影响或后果,将应急状态分为不同

的等级。

  注:核电厂的应急状态等级分为应急待命(U)、厂房应急(A)、场区应急(S)和场外应急(G)。

[来源:HAD002/08—2022,2.1,有修改]

3.5
纠正行动 emergencycorrectiveaction
为控制或缓解事故后果,在导致应急的出事点或其附近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

  注:例如堆芯损坏缓解控制、紧急检修、灭火、厂房内水淹处理以及抗风灾、地震灾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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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应急行动水平 emergencyactionlevel;EAL
为某一初始条件预先确定的、核电厂特定的、可观测的阈值,当满足或超过该阈值时,核电厂进入相

应的应急状态等级。

  注:能是仪表读数、设备状态指示、可测量参数(场内或场外)、可观察的事件、分析结果、特定操作规程的入口或其

他导致进入特定应急状态等级的情况。

[来源:HAD002/08—2022,2.2,有修改]

3.7
多堆场址 multi-reactorsite
有两个及两个以上反应堆,且各反应堆之间的距离小于5km的核电厂场址。
[来源:GB6249—2025,3.6]

3.8
严重事故 severeaccident
严重性超过设计基准事故并造成堆芯明显恶化的事故工况。
注1:在这类事故状态下,放射性物质的释放可能失去应有的控制,导致超过可以接受限值的严重辐射后果。

注2:严重事故属于设计扩展工况的一种。

[来源:GB6249—2025,3.14,有修改]

4 场内核应急预案编制的基本要求

4.1 场内核应急预案应描述营运单位应急准备与响应的目的、应急计划区、应急组织、应急设施设备

等;应对应急状态下可能采取的应急响应行动,应急人员的照射控制,与其他场外应急组织的接口、相互

协调和支援作出安排。

4.2 营运单位在编制场内核应急预案时,不仅要考虑预期的运行工况和事故工况,而且要考虑那些发

生概率很小且后果更为严重的事故,包括严重事故。还要考虑到非核危害与核危害同时发生所形成的

应急状态,同时要考虑特定的场址条件。

4.3 营运单位宜根据附录A规定的格式与内容编制其场内核应急预案,与场内核应急预案有关的支

持性文件、资料等,应尽可能收入到预案或预案的附录之中。营运单位在编制场内核应急预案时,要考

虑各核电厂及其周围环境的特点不同,可对本文件规定的格式和内容作适当变动,但应保证:场内核应

急预案已覆盖了本文件规定的主要内容。适当考虑应急期间的放射性废物管理。

4.4 营运单位应对场内核应急预案及其执行程序进行复审与修订,以吸取培训与演习的成果、核电厂

实际发生的事件或事故的经验,适应现场与环境条件的变化、设施和设备的变动以及技术的进步等。营

运单位应至少每5年对场内核应急预案进行一次修订,并按法定程序报批。

4.5 多堆场址的核电厂营运单位应考虑多机组事故的相互影响,可单独编制核电厂多机组应急行动方

案作为核电厂场内核应急预案的附件。要考虑同一场址多个营运单位核应急预案的协调统一。

4.6 场内核应急预案应文字精炼,内容全面、翔实,可操作性强。

5 场内核应急执行程序编制的基本要求

5.1 执行程序应为应急工作人员执行核应急预案提供全面的、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以保证有协调一致

和及时有效的行动,包括用于应急期间采取应急响应行动的程序和用于应急准备的执行程序。

5.2 执行程序清单目录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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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执行程序清单目录

应急响应执行程序 应急准备执行程序

1.应急行动水平

2.事故机组状态诊断及分析或堆芯损伤评价程序

3.应急组织的启动

4.应急设施的启动与工作

5.通知和报告程序

6.事故后果评价

7.应急环境监测方案

8.场内应急防护行动

9.应急工作人员受照控制

10.场外应急防护行动建议

11.公众信息沟通与舆情应对

12.应急状态终止和恢复行动

1.应急设施、设备、物资的管理、维护和检查

2.培训

3.演习

4.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的评议、修改与发放

5.3 执行程序格式见附录B,应急响应执行程序的格式与内容见附录C,应急准备执行程序的格式与内

容见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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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场内核应急预案的格式与内容

A.1 总则

A.1.1 目的

描述编制场内核应急预案的目的。

A.1.2 适用范围

说明场内核应急预案的适用范围。

A.1.3 依据

列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导则、规章、标准和相关文件。

A.1.4 与其他应急预案的接口

说明与核电厂其他非核应急预案及场外核应急预案的接口、协调关系。

A.2 核电厂及其环境概况

A.2.1 核电厂概况

A.2.1.1 地理位置与区域划分

描述场址的地理位置(标出经纬度),给出场址地理位置图,标出场区边界、非居住区边界和规划限

制区边界。

A.2.1.2 建设规划、营运计划与发展规划

给出核电厂的堆型、功率等机组特性,概述其营运计划与发展规划。

A.2.1.3 主要设施与功能

简要描述主要设施的名称、功能与平面布置,专设安全设施的名称及其主要安全特性。

A.2.1.4 历年来进入应急状态的情况

概述历年来进入应急状态的情况。

A.2.1.5 多堆场址

对于多堆场址,简要描述同一场址内的其他电厂(或机组)的概况。

A.2.2 环境概况

A.2.2.1 地形、地貌

概述场址所处位置的地形、地貌特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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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2 人口分布与经济概况

给出核电厂场址周围的人口分布与经济概况。

A.2.2.3 气候、气象

概述核电厂场址及其周围的气候气象特征,包括气温、湿度和降雨量及风向和风速等;核电厂所在

厂址区域的灾难性天气,主要有热带气旋、龙卷风、大雾、雷暴和暴雨;以及地震、海啸等多重自然灾害叠

加的情况。

A.2.2.4 水文

概述核电厂场址的工程水文情况,主要包括陆地水文和海洋水文。

A.2.2.5 地质、地震

概述核电厂场址区域范围内的区域地质、地震活动性情况。

A.2.2.6 工业与农牧业

概述核电厂场址区域范围内的工业与农牧业情况。

A.2.2.7 交通

概述核电厂场址周围的交通情况,包括水陆空。

A.3 应急计划区

A.3.1 确定应急计划区大小的原则

给出用于确定应急计划区大小的有关法规标准、事故及其源项,描述核电厂场址周围建立烟羽应急

计划区和食入应急计划区的原则和方法。

A.3.2 应急计划区的划分

给出应急计划区划分的建议,描述核电厂场址周围建立应急计划区的原则和方法,并在地图上标出

应急计划区的边界。

A.3.3 应急计划区内的人口分布

A.3.3.1 概述应急计划区内的人口分布,特别说明特殊人群(例如医院、养老院、监狱和中小学等)的分

布。还要给出场区及其附近营运单位负责的应急责任区(包括场区、职工宿舍社区以及受营运单位委托

为核电厂服务的单位的工作区与职工宿舍区)的区划图。

A.3.3.2 概述应急计划区的其他环境特征,包括工业、农业、副业等经济情况、交通、文教和卫生、旅游

设施和文化古迹等。

A.4 应急状态分级及应急行动水平

A.4.1 应急状态分级

给出应急状态,将应急状态分为应急待命、厂房应急、场区应急和场外应急。描述四级应急状态的

基本特征,并简要说明场内核应急组织应采取的相应响应行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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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应急行动水平

列表给出用于认识和判断应急状态的初始条件和应急行动水平。营运单位应根据核电厂的设计特

征和场址特征,提出应急行动水平。

A.4.3 多堆场址的其他考虑

对于多堆场址的核电厂,还需当说明事故电厂处于某一应急状态时非事故电厂可能受到的影响和

应处的应急状态。

A.5 应急组织与职责

A.5.1 应急准备组织与职责

概述核电厂正常运行组织及其组成、应急准备职责等,提供相应的组织框图。标明各机构的负责

人,并用文字概述各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

A.5.2 应急响应组织与职责

A.5.2.1 组织

给出场内应急响应组织框图,标明各机构的职责及相互关系。

A.5.2.2 职责

A.5.2.2.1 应急指挥部

给出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及各成员的职责,以及关键成员的替代顺序。对于多堆场址的核电厂,其应

急指挥部的组成,需保证具有统一协调场内应急响应行动的能力。

A.5.2.2.2 应急行动组

描述各应急行动组的组成及职责,其工作范围应覆盖应急运行、堆安全分析、通信、环境监测、事故

后果评价、应急维修与工程抢险、防护行动实施(隐蔽、撤离及人员清点、营救与寻找等)、应急照射控制、

消防和安全保卫、医学救护、公众信息、应急物资供应、后勤保障和交通运输等方面。适当考虑应急期间

的放射性废物管理。

A.5.2.2.3 与其他应急组织的接口

明确应急指挥部统一指挥应急状态下的应急响应,并负责与国家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及场外核应

急组织的联系。

说明场内应急组织与下列应急组织之间的接口,重点描述与地方核应急组织的接口、联络人、相互

支援与责任分工等:

a) 国家核应急组织、地方核应急组织;

b) 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c) 核电主管部门;

d) 所属集团公司(院)。

说明核电厂应急组织与场外应急支援单位(如医疗、消防、气象、海洋预报等)的接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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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应急设施与设备

A.6.1 主要应急设施及分布

列出需设置的主要应急设施、相对位置,给出应急设施的平面布置图。

A.6.2 主控制室

A.6.2.1 概况

描述主控制室的基本概况。

A.6.2.2 功能

描述主控制室在应急状态下的基本功能。

A.6.2.3 可居留性

概要说明主控制室的屏蔽、密封和通风等防护性能,同时说明是否满足可居留性的要求。

A.6.2.4 应急文件、器材与防护用品

列出主控制室配备的各种应急器材与防护用品的明细,以及相关应急文件。

A.6.3 辅助控制室

A.6.3.1 概况

描述辅助控制室的基本概况。

A.6.3.2 功能

概述辅助控制室的基本功能及位置。

A.6.3.3 可居留性

概要说明辅助控制室的防护性能,同时说明是否满足可居留性的要求。概要说明主控制室的屏蔽、
密封和通风等防护性能,同时说明是否满足可居留性的要求。

A.6.3.4 应急文件、器材与防护用品

列出辅助控制室配备的各种应急器材与防护用品的明细,以及相关应急文件。

A.6.4 应急控制中心

A.6.4.1 概况

描述应急控制中心及备用应急控制中心的基本概况,特别说明通信和计算机系统。

A.6.4.2 功能

概述应急控制中心的基本功能及位置。

A.6.4.3 可居留性

概要说明应急控制中心的屏蔽、密封和通风等防护性能,同时说明是否满足可居留性(含抗震)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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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A.6.4.4 应急文件、器材与防护用品

列出应急控制中心配备的各种应急器材与防护用品的明细,以及相关应急文件。

A.6.5 技术支持中心

A.6.5.1 概况

描述应急技术支持中心的基本概况。

A.6.5.2 功能

概述技术支持中心的基本功能及位置。

A.6.5.3 可居留性

概要说明技术支持中心的屏蔽、密封和通风等防护性能,同时说明是否满足可居留性的要求。

A.6.5.4 应急文件、器材与防护用品

列出技术支持中心配备的各种应急器材与防护用品的明细,以及相关应急文件。

A.6.6 运行支持中心

A.6.6.1 概况

描述运行支持中心的基本概况。

A.6.6.2 功能

概述运行支持中心的基本功能及位置。

A.6.6.3 应急文件、器材与防护用品

列出运行支持中心配备的各种应急器材与防护用品的明细,以及相关应急文件。

A.6.7 应急通信系统

描述应急通信系统的基本功能和要求及应配备的相关器材、工具。

A.6.8 应急指挥网络设施

描述作为应急指挥及决策的重要平台的应急指挥网络设施的功能。

A.6.9 评价系统与设备

描述评价系统与设备的基本功能和要求,列出开展场内、场外监测所需的仪表和设备以及评价

软件。

A.6.10 辐射监测设施与设备

描述辐射监测设施与设备的基本功能和要求。

A.6.11 辐射防护设施与设备

描述辐射防护设施与设备的基本功能和要求。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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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2 急救和医疗设施

给出医学救护设施、淋浴与去污设施等应急辅助设施、设备的配置说明。

A.6.13 应急撤离路线和集合点

描述核电厂设置的应急撤离路线、集合点以及所需满足的安全要求。

A.6.14 其他应急设备与物资

描述移动电源、移动泵等其他应急设备与物资的功能。

A.7 应急通信、报告与通知

A.7.1 应急通信

描述对应急通信的基本任务和基本要求(冗余性、多样性、畅通性、保密性以及抗干扰能力和覆盖范

围)、所拥有的通信能力与系统(包括语音通信系统、数据收集和传输系统)。

A.7.2 应急通知

描述四种应急状态下通知场内应急工作人员和非应急工作人员(包括承包商及外来参观人员)的方

法和程序。

A.7.3 应急通告与报告

描述应急通知的方法与程序,包括向国家核应急组织、地方核应急组织、核安全监管部门、核电主管

部门、所属集团公司(院)等的应急报告。

A.8 应急运行控制与系统设备抢修

描述应急状态下的运行控制(例如事故诊断与事故规程应用)及对系统设备抢修的工作安排。

A.9 事故后果评价

A.9.1 事故后果评价的目的与任务

描述事故后果评价的目的、任务。

A.9.2 事故工况评价

概述事故工况评价的手段和依据的主要技术文件。

A.9.3 堆芯损伤评价

概述堆芯损伤评价的方法和模式。

A.9.4 辐射后果评价

概述可用于粗略估计事故源项的途径,并在附件中给出假想的事故源项。给出事故状态下安全壳

与流出物的辐射监测的内容和方法,尽可能给出监测结果与事故大小或事故源项的定量关系。给出事

故状态下获取气象参数(包括采集、处理和传输)的方法。给出事故辐射后果评价的方法与内容,重点描

述场外辐射后果评价方法和工具。
9

GB/T17680.8—2025



A.10 应急环境监测

A.10.1 组织机构

描述应急环境监测组织机构。

A.10.2 环境应急监测

描述环境应急监测的内容及安排,包括陆域监测、巡测和海上监测;描述在事故早期、中期、后期的

监测任务和内容;描述监测设施设备的配置(含环境实验室)和点位设置;描述环境应急监测的实施过程

和质量保证内容。

A.10.3 流出物应急监测

给出事故状态下流出物应急监测的内容和方法。

A.11 应急响应与防护措施

A.11.1 干预原则和干预水平

列出通用干预水平与通用行动水平。说明在应急状态下,如何根据监测结果对操作干预水平进行

修改的原则与方法。给出针对本核电厂及场址特点建立的操作干预水平。

A.11.2 应急响应行动

A.11.2.1 规定各应急状态下启动应急组织、开展评价工作、应急抢修、采取应急纠正及补救行动和采

取防护行动的决策及其实施的方法和程序;应急补救行动包括工程抢险措施、伤员救护和扑灭火灾等行

动;应规定应急工作人员在各应急状态下的启动范围及到岗位置。

A.11.2.2 描述有关场内防护行动决策的原则和实施场内防护行动(包括人员的通知、清点、服用稳定

碘、隐蔽和撤离等)的计划。

A.11.2.3 提出公众防护行动建议的方法和程序。

A.12 应急照射控制

A.12.1.1 控制原则

说明控制应急工作人员辐射照射的基本原则。

A.12.1.2 剂量控制水平

给出应急工作人员在各类应急行动中的剂量控制水平。

A.12.1.3 控制应急照射的措施

概述控制应急工作人员照射的措施,包括事先评价、应急照射的审批、人员培训、记录保存等。

A.13 医学救护

描述营运单位应急医学救护的任务和计划安排;描述可用于应急状态下医学救护的设施、设备和能

力;对受伤和受污染人员实施医学救护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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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应急补救行动

A.14.1 应急补救行动的原则

给出应急补救行动的原则,包括突发事件应急组织、突发事件与核事故应急的关系等。

A.14.2 应急补救行动与工程抢险措施

A.14.2.1 消防

描述火警探测系统、消防设施设备的功能及明细,给出消防组织、消防安全准则和行动要求等相关

内容。

A.14.2.2 防抗自然灾害

描述防抗地震、热带气旋(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安排等,给出相关协议。

A.15 应急终止和恢复活动

A.15.1 应急状态的终止

A.15.1.1 应急状态终止的条件

概述应急状态终止的条件,包括内部原因、外部事件或人为事件引起应急状态的终止条件。

A.15.1.2 应急状态终止的批准与发布

概述应急状态终止的批准与发布程序。

A.15.2 恢复行动

A.15.2.1 场内恢复组织及职责

给出场内恢复组织的组成和职责,说明应急组织向恢复组织的职责转移。

A.15.2.2 主要恢复措施及其优化分析

说明拟采取的主要恢复措施,包括解除或部分解除防护措施、去污、辐射监测和剂量估算以及堆安

全的重新评价等。概要说明根据放射性水平对每一恢复措施进行优化分析的方法。

A.16 集团公司核事故应急支援

描述所属集团公司核事故应急预案体系、组织体系和支援能力;并以附件的形式提供所属集团公司

核事故应急支援方案和营运单位核事故应急状态下需要所属集团支援的内容。

A.17 公众信息沟通与舆情应对

描述核电厂营运单位在与公众信息沟通中的职责;信息沟通的内容与方法;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和

新闻媒体信息传播的统一管理。

A.18 记录和报告

A.18.1 记录

描述对记录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包括应急设施设备维护记录,制定、维持、修改场内核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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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应急响应的记录,以及应急终止与恢复阶段的记录。

A.18.2 报告

描述提交应急准备工作的年度计划报告和上年度的总结报告的安排。

A.19 应急响应能力的保持

A.19.1 培训

说明对各类人员进行培训的目的。描述应接受培训的各类人员,说明对他们培训和再培训的内容

和计划安排。

A.19.2 演习

说明应急演习的目的、类别、规模、范围和频度,说明为模拟真实事故而设计演习情景的原则和主要

内容(包括全厂断电情景),以及说明对演习的评议要求。

A.19.3 应急设施、设备的检查、测试和维护

描述对主要应急设施、设备的定期检查、测试及日常维护工作的安排。

A.19.4 场内核应急预案的复审与修订

概要说明对场内核应急预案进行复审和修订的要求、频度和方法,以及修改后的场内核应急预案的

审查和发放。

A.20 术语

列出本应急预案中使用的、使用者并不十分熟悉的或为本核电厂及其营运单位专用的主要名词术

语及其定义。

A.21 附件

列出本应急预案有关的各主要文件、资料的名称与内容,包括与各级应急组织及外部应急支援单位

协议文件、函件的清单,以及应急预案执行程序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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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执行程序格式

B.1 标题

简单明了地给出程序标题。

B.2 内容目录

给出执行程序内容的目录。

B.3 目的

给出对希望达到的目的的简要描述。

B.4 适用范围

说明执行程序适用的范围。

B.5 责任者

说明执行的责任者,包括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的分工及协作情况。

B.6 行动细则或步骤

描述为达到其目的所需采取的行动细则或步骤。

B.7 附件

以附件形式列出各种检查清单、测量表格、通知表格、计算表格及流程图等。

B.8 参考文件

列出有关的主要参考文件,例如场内核应急预案和最终安全分析报告的某些章节,其他执行程序或

编写本执行程序所用到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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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应急响应执行程序

C.1 应急行动水平

C.1.1 通过核电厂条件和环境条件与特定值或行动水平的比较,确定应急状态等级,这些应急行动水

平(EAL)可以包括设备设定值、极限运行工况或事先计算的源项释放率或其他可观测的事件。有效和

一致的应急分级程序要求事先建立应急行动水平。

C.1.2 执行程序提供确定是否已出现应急状态及属于该级别应急状态的方法,还需说明若核电厂条件

和环境条件改变,应急状态要重新分级。

C.2 事故机组状态诊断及分析或堆芯损伤评价程序

描述用于事故机组状态诊断和分析的方法、步骤,特别要说明如何根据机组的主要安全参数确定机

组的状态。描述堆芯损伤评价的方法、步骤。

C.3 应急组织的启动

C.3.1 描述应急指挥部的启动,包括应急总指挥及应急指挥部其他主要成员到位的程序,并说明应急

指挥职责在应急组织启动和人员就位过程中可能的替代或转移。

C.3.2 描述各应急专业组的启动和人员就位的程序,明确各专业组的组成、到位地点、指挥和管理,以
及最少的工作人员数和行动细则。

C.4 应急设施的启动与工作

C.4.1 描述在各级应急状态下各主要应急设施(如应急控制中心、技术支持中心和运行支持中心等)的
启动和工作程序,其他设施可根据它们在应急状态下的作用和功能,编写类似的程序。

C.4.2 启动程序一般包括步骤:开门,启动采暖、通风、空调、照明、计算机及通信系统等,建立通信联系

以及确保各种必需的设备和物资到位。

C.4.3 工作程序应说明组织管理、在设施工作的人员的职责、与其他设施的关系、对场外应急组织的信

息传递(指某些设施)、对采取行动的文件编制、连续工作的保证、设施安全、保证完成设施功能所采取的

行动等。

C.5 通知和报告程序

C.5.1 建立对应每一应急状态的通知和报告程序,包括向国家核应急组织、地方核应急组织、核电主管

部门、核安全监管部门、所属集团公司(院)的通知与报告程序,通知场外应急后援单位的程序,以及通知

场内应急工作人员和场内全体人员的程序。

C.5.2 描述向国家核应急组织、地方核应急组织、核电主管部门、核安全监管部门、所属集团公司(院)
报告应急信息(口头与书面)的内容、格式与专门用语。应保证通知到所有有关人员和有关场外应急

组织。

C.5.3 通知场内全体人员的程序包括通知已出现的应急状态以及有关的指令。

C.6 事故后果评价

C.6.1 建立弥散计算与辐射剂量评价程序,以对核电厂事故释放的放射性产生的辐射剂量做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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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源项数据、释放率数据、气象数据、剂量率转换因子以及现场测量数据等而进行的计算分析来完成

评价,见GB/T17680.11。

C.6.2 宜有不同的计算程序和方法,要能进行实时的和预测的风场、浓度场与剂量场的分析与计算。

C.7 应急环境监测方案

给出事故工况下的应急环境监测方案。

C.8 场内应急防护行动

C.8.1 人员清点

建立开始与持续进行人员的集合与清点的程序。该程序需提供场内所有人员的指定集合地点以及

替代的集合地点。

C.8.2 场区隐蔽

程序包括通知场内人员隐蔽的方法、隐蔽的步骤。

C.8.3 场区撤离

程序包括通知场内人员撤离的方法、撤离的时间、撤离的组织和撤离的步骤。对场区人员撤离的通

知包括将要撤离的区域、撤离道路以及集合地点等。程序还需列出要求撤离的最低行动水平,包括区域

气载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辐射水平或要求撤离的其他核电厂条件。

C.8.4 去污

建立人员、设备和设施的应急去污的程序。这些程序需说明哪些应急去污设施与设备必须工作和

启动方法,程序还需说明各种可能的去污过程,明确当基本的去污地点不满足可居留条件时可替代的去

污地点和向这些替代地点的转移方式。

C.8.5 医学救护

建立现场医学救护和场外医学支援的程序。现场医学救护程序应包括医学救护人员、设备、救护车

等的启动,以及急救去污、受伤受污染人员的分类、登记与转送安排。场外医学支援的程序需描述对场

外医学组织的要求与计划安排,场外医学支援人员进入核电厂的程序及营运单位与医学后援单位的通

信联系。

C.8.6 搜寻和营救

从搜寻和营救的目的出发,建立搜寻、营救小组的集合、派出和控制的程序。

C.9 应急工作人员受照控制

建立控制应急工作人员受照的程序,包括控制方法和应急照射的审批程序,还需向应急工作人员提

供污染控制与呼吸防护(包括发放稳定碘)及受照评价等的指南。

C.10 场外应急防护行动建议

建立向场外应急组织提出场外应急防护行动建议的程序。程序包括提出防护行动建议的依据、时
间要求及执行步骤。提出防护行动建议时考虑:

a) 电厂状况(目前的和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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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辐射后果(预期的和测量的);

c) 释放的方式和时间;

d) 气象条件(实时的和预报的);

e) 烟羽到达时间及防护措施(如隐蔽和撤离)。

C.11 公众信息沟通与舆情应对

明确在公众信息发布、回答公众和新闻媒体问题以及舆情应对等方面的任务、职责和负责人,以及

场内场外公众信息活动的协调。

C.12 应急状态终止和恢复行动

C.12.1 列出在终止应急状态或进入恢复阶段前需进行评估的项目。

C.12.2 列出作为应急状态终止依据的各种考虑因素;列出终止应急状态的流程和审批权限。

C.12.3 为制定核电厂恢复正常运行所需的程序提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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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应急准备执行程序

D.1 应急设施、设备、物资的管理、维护和检查

建立应急设施、设备、物资的管理、维护及定期检查和评估这些设施、设备状态的程序,该程序应保

证应急设施包含有应急响应所必需的应急设备和物资。程序还需对所发现的重大缺陷加以纠正。

D.2 培训

描述对培训对象、方法、频度、教员、工具以及考核等的要求,并提供培训大纲。

D.3 演习

描述演习的类型、规模、频度、涉及的组织与参加人员、提出对演习情景设计(包括全厂断电)的要求

以及演习的评议标准和内容。

D.4 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的评议、修改与发放

D.4.1 评议

营运单位需对场内核应急预案及其实施程序定期(正常情况下每年一次)进行独立评议,并形成文

件。需保证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的任何修改在它们被发放前已经过涉及的有关组织和个人的评

议。所有上述工作均需反映在本程序中。

D.4.2 修改

场内核应急预案与执行程序需定期、不定期进行复审与修订,以吸取培训及演习的成果、核电厂实

际发生的事件或事故的经验,适应现场与环境条件的变化、核安全法规要求的变更、设施和设备的变动

以及技术的进步等。

D.4.3 发放

需对场内核应急预案和执行程序的发放进行管理,以保证所有应急工作岗位能得到为完成他们在

应急准备与应急响应中的任务所需要的合适文件,同时也需保证只有最新的修改本才可供应急时使用。

71

GB/T17680.8—2025



参 考 文 献

  [1] GB6249—2025 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2] GB/T17680.1—2008 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应急计划区的划分

[3] GB/T17680.11 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 第11部分:应急响应时的场外放射评价

[4] GB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5] GB/T41577—2022 核电厂应急操作干预水平

[6] GB/T41580—2022 核与辐射应急工作人员的照射控制

[7] HAD002/01—2019 核动力厂营运单位的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

[8] HAD002/08—2022 压水堆核动力厂应急行动水平制定

[9] Q/CNNCJD59—2023 核电厂多机组应急准备与响应能力建设总体要求

[10] ISO12749-2:2022 Nuclearenergy,nucleartechnologies,andradiologicalprotection—

VocabularyPart2:Radiologicalprotection
[11] IAEANuclearSafetyandSecurityGlossary,TerminologyUsedinNuclearSafety,Nuclear

Security,RadiationProtectionandEmergencyPreparednessandResponse,2022.

81

GB/T17680.8—2025




		2025-10-13T15:45:19+0800




